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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安徽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交易内容：公司与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精工装

备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向精工装备收购其持有的安徽美建钢结构有限

公司 100%股权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83,250,500 元。 

 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：有利于进一步快速提升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，提

升公司经营业绩，保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。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回避事宜：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关联方

董事方朝阳先生、孙关富先生、钱卫军先生对相关表决进行了回避。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位

于安徽六安的安徽生产基地，主要为公司在西部、北部和东北部区域的钢结构业

务提供构件生产与加工。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，安徽生产基地现有的产能已

不能完全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。恰与安徽生产基地毗邻有 150 亩土地及闲置厂房

隶属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——安徽长江精工装备

科技有限公司。为了快速提升安徽生产基地的产能，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，精工

装备特以上述土地和厂房注资设立安徽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美

建”），并将安徽美建股权全部转让给我公司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与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精工装备”）签署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约定公司向精工装备收购其持有的安徽美建 100%股权，交易

价格依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安徽分所出具的《安徽美建钢

结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》（京永皖专审（2015）第 1501 号），以截止 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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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14 日安徽美建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值，确定最终转让金额为人民币

83,250,500 元。 

因精工装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，故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情况介绍 

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11 日设立，法人营业执照号

341504000001560，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，该公司注册地为安徽省六安市经

济开发区长江精工工业园，经营范围为结构、电线、电缆专用设备生产、销售；

机械加工等，法定代表人郭永忠。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16,822.90

万元、净资产-2,366.21 万元（以上数据经审计）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安徽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安徽美建于 2015

年 6 月 5 日设立，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安徽分所审计，截

止 2015 年 10 月 14 日安徽美建净资产为 83,250,500 元。 

四、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出让方：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协议标的：安徽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3、转让方式：协议转让。 

4、交易价格：人民币 83,250,500 元。 

5、支付方式：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60%股权转让款，完成股权转

让的工商变更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40%股权转让款。 

6、协议生效时间：经双方有权机关正式审批通过后生效。 

五、董事会授权情况 

为使股权转让工作顺利开展，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：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资料签署； 

2、由董事长授权专人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工作； 

3、其他与本次事项所需的必要事宜。 

六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规模增长需要，有利于进一步快速提升公司的

业务承接能力，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，保持公司持续稳健发

展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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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

东利益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。 

七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

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宜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 名，会

议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方朝阳先生、孙关富先生、钱卫军先生进行了

回避，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，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

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由于本次交易价格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%，本次交易无需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就此次关联交易事项事

前表示认可，事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，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

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该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规模增长需要，有利于进一步快

速提升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，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，提升公司经营业绩，保持公

司持续稳健发展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，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依据，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不会影

响公司独立性。 

九、备查目录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公告所指协议； 

5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安徽分所出具的《安徽美建钢

结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》（京永皖专审（2015）第 1501 号）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2015 年 10 月 17 日 


